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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貢獻外，亦與技術進步、機械設備自動化有關，惟提升勞工待遇仍為最重要課題。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雲林縣成龍濕地列為國家重要濕地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81） 

李委員就雲林縣成龍濕地列為國家重要濕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自民國 94 年起，針對因地層下陷導致大面積農地淹沒之雲林縣口湖鄉成

龍村，補助雲林縣政府辦理「雲林縣口湖鄉濕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內容除以生

態休耕補貼概念租用其中 42 公頃農地，期使土地休養生息、生態自體復育，並兼顧農民生活

外，同時亦提供社區居民進行溼地自然資源長期監測、生態社區參訪觀摩、社區環境綠美化

等工作，使成龍村轉型為溼地生態園區。目前成龍濕地已成功營造為野生動物群集據點，尤

以是鳥類之種類與數量每年均大幅增加，已紀錄多達 101 種；100 年起亦有黑面琵鷺進駐。 

二、依行政院 99 年 7 月核定之「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100-105 年）」濕地責任劃分，成龍濕

地係由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進行保育復育作業。為強化相關工作之推動，該溼地除已由內政

部於 96 年評選為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於同年 12 月全國公園綠地會議舉行授證儀式，並經

該部 100 年 1 月 18 日公告在案外；另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亦自 98 年起補助財團法人觀樹教

育基金會辦理「成龍溼地社區學習參與計畫」，由專人進駐推動溼地環境教育與社區營造，

並於每年 4 月辦理「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節」活動，以成龍濕地生態為主題，邀請國際環

境藝術家與成龍國小學校師生及社區居民，共同創作完成大型戶外自然藝術作品，期透過國

內外新聞媒體報導，吸引社會大眾對地層下陷與溼地保育之關注。 

三、至李委員建議將成龍溼地納入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範圍一節，查交通部觀光局雲嘉

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刻正辦理「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範圍檢討評估暨申請評

鑑」案，李委員之建議將納入相關作業參考。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臺南機場周邊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4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58） 

許委員就臺南機場周邊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臺南機場為軍民合用機場，為我國南部重要空軍機場，現駐衛空防戰機，戰時負有南部地區制

空、制海等重要任務，戰略地位極為重要，須確實維護其運作功能，不宜解編為國際民用機

場。另臺南市南區永成路位屬臺南機場水平面限建區，建築物可建高度為 60 公尺（約 15 層

樓高度），限建高度以下之建築物不受基地航高限制。有關空軍機場禁、限建區域規範標準

，係參照國際民航法規訂定，旨在確保飛航安全，解除或放寬禁、限建範圍，將危害飛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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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安全，亦不符國際民航法規相關規範，故不宜放寬禁、限建管制。 

二、又，目前臺南機場航班僅飛航離島航線，由立榮航空公司經營（航空器機型為 56 人座 DASH-

8 及 150 人座 MD90），每日往返臺南—馬公航線 6 架次、臺南—金門航線 4 架次。為活絡臺

南機場航班情況，交通部民航局已協調 CIQS（海關、移民、檢疫、安檢）、空軍及航空公司

等單位規劃通關機制，於民國 100 年 6 月 30 日報行政院同意該機場為我國入出境機場，並於

兩岸航空運輸溝通會議提案納為兩岸新增航點，已可飛航國際及兩岸包機。 

惟國際及兩岸包機開航初期，有賴觀光旅遊業者、航空公司與地方政府等單位齊力擴展客源

。交通部民航局所屬臺南航空站亦配合臺南市政府與鄰近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單位，積極推

銷觀光旅遊，以帶動該地區航空旅次。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邁向非核家園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78） 

李委員就邁向非核家園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民國 100 年尖峰月之淨尖峰能力為 4,075.7 萬瓩，尖峰負載為 3,378.7 萬瓩，系統備用容

量率為 20.6%，扣除既有 3 座核能電廠裝置容量合計 514.4 萬瓩後，備用容量率降至 7.8%，僅

足以因應即時調度所需，若因機組故障及定期大修致供電缺口，審度目前國內核能發電之裝

置容量約占全系統之 12.4%，發電量約占全系統之 19%，在尚無足夠替代電源情形，若立即停

用國內核能發電，電力系統備用容量率將降至 6%之情況，近期除可能增加限停電機率，長期

更可能因電力供電不穩定，燃料成本增加以致生產成本提高，對整體民生與產業發展恐將有

深遠之負面衝擊。另有關核能安全體檢及緊急應變計畫說明如下： 

(一)臺電公司初步就我國核能電廠與日本福島一廠之設計基準進行比較結果，我國核能電廠

具有多設 1 部氣冷式柴油發電機、多設 2 部氣冷式氣渦輪發電機及設置生水池等防護優

勢，因應複合式災害之能力應較福島一廠為佳。 

(二)經濟部自日本福島事故後，更責成臺電公司就我國各核能電廠（包括核四廠）進行核安

總體檢，如強化耐震能力檢討、防海嘯能力檢討、後備與救援資源整備等，據行政院原

能會對我國 3 座運轉中核能電廠上開總體檢第一階段評估結果，確認並無重大或立即安

全顧慮；核四廠亦已於本（101）年 1 月 12 日完成近期總體檢項目評估，刻由該會審查

中。 

(三)臺電公司已建立機組斷然處置程序，必要時執行反應爐緊急洩壓、圍阻體排氣，並以後

備或救援水源注入爐心，確保反應爐與用過燃料池燃料被水淹蓋，確保核燃料不會發生

熔損，避免造成輻射外洩。此外，臺電公司現正比照歐盟、日本進行壓力測試，俾進一

步檢視核能電廠深度防禦能力、安全餘裕之裕度及核安總體檢成果。 

二、另行政院原能會已建立完整之核災應變機制，涵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4 個階段。萬


